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组织申报第七批省工程实验室的通知

各区发展改革局，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第七批省工程实验室的通知》（粤发改创新函〔2019〕1192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明确的申报条件及申报程序要求，组织和指导符合申报条件的实验室建设单位按照属地原则积极开展申报工作，同时，请各区发展改革局对申报材料认真进行审核，并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得上报。请于4月18日（星期四）前将上报文、项目书面申请报告（含项目基本情况表和有关附件，电子版材料）一式2份报我局。高校（含部属）、科研院所（含中科院所属单位）、省属国有企业和央属在佛企业也可以对应经省教育厅、科技厅、国资委审核同意后直接报省发展改革委。
    附件：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第七批省工程实验室的通 知（粤发改创新函〔2019〕1192号）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9年3月26日

    （联系人：黄薇，联系电话：8303 6239，传真：8303 0451，电子邮箱：chy@fspc.gov.cn）
